





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持有的河南丰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及睢县丰太食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项目
交易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甲、乙双方就产权转让事宜订立合同条款如下，双方共同遵守。
一、双方当事人
转让方(甲方)：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宏大工业开发中心A区6号
法定代表人：樊丽君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受让方(乙方)：
住所：
电话：
二、转让标的及交易内容
1.转让标的(名称)：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持有的河南丰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及睢县丰太食品有限公司债权。
2.转让标的由甲方委托北部湾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开转让，采用网络竞价的交易方式，最终由乙方成功受让。
3.成交价格：
4.其它约定的内容：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持有的河南丰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及睢县丰太食品有限公司债权经《（2016）桂02民初73号民事判决书》和《（2017）桂0204民初83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并已在柳州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成交价款的支付方式及期限
双方确认，本次交易所有价款均应通过北部湾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结算。乙方须在本合同生效后3个工作日内将成交价款缴入以上账户。
本次交易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向北部湾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缴纳的产权交易服务费等费用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bookmark: _GoBack]四、债权交割
1.甲方制作出《产权交易交割清单》与乙方逐项核对、移交后双方签字、盖章确认，清单交北部湾产权交易所留存备案。
交割期限：本合同生效且乙方缴齐成交价款至北部湾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之日(以实际到账为准)起3个工作日内。
2.如需办理产权证照变更手续，由双方派出代表，凭北部湾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交易凭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办理。其中涉及的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各自承担。
五、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协商解决，或请北部湾产权交易所沟通、调解。协商、调解不能解决时，可以向转让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违约方需承担守约方为实现合法权益所支出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等费用)。
六、违约责任
1.乙方未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向交易所支付本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款的，乙方原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在扣除甲、乙双方应支付给北部湾产权交易所的产权交易服务费后的剩余金额作为对甲方在此次交易中的损失的赔偿；甲方不履行本合同的约定，应当向乙方支付等额的赔偿；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要求解除合同的，乙方原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在扣除甲、乙双方应支付给北部湾产权交易所的产权交易服务费后的剩余金额退还给乙方，双方对此次交易中发生的费用及承担比例自行结算。
2.乙方不按时支付成交价款或甲方不按时交付标的，每逾期一日按应付价款的0.05%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3.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且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数额不足以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时，守约方有权就差额部份向违约方追偿。
4.由于一方的过错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或被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本次交易无效时，由过错方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均有过错的，按责任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5.甲方应对提供的债权转让所涉及的抵押物等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七、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可以变更、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的；
2.一方因自身原因没有履行合同，另一方予以认同的；
3.双方协商一致，并订立了变更或解除协议。
本合同的变更、解除须订立书面协议，并报北部湾产权交易所备案。
八、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
1、债权转让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由甲方负责向债务人、保证人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由乙方向柳州市人民法院提出变更申请执行人，甲方予以配合。
2、甲方对河南丰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及睢县丰太食品有限公司租赁物权利随对河南丰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及睢县丰太食品有限公司债权债权一并转让乙方，乙方变更申请执行人后，是否向法院申请租赁物以物抵债由乙方自行决定，租赁物抵债后是否拆除取回设备由乙方自行决定，自行负责。
九、不可抗力
1.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2.不可抗力是指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战争、动乱、革命、暴乱、国家或政府征收、拆迁、政府法令、立法、地震、火山爆发、洪水、飓风、台风、泥石流、火灾等，遇到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以最快捷的方式通知另一方，并应在三十日内，提供不可抗力证明文件。
3.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合同能够继续履行的，双方仍应继续履行，不能够继续履行的，双方协商解除合同。
十、通知及送达
1.合同双方的联系地址和联络方式见本合同。
2.本合同项下约定的事项通知，采用邮政EMS或其他快递方式的，在投寄三天后即视为送达；采用传真、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通讯方式的，一经发出即送达；如果派人专程送达，则为收件人签收之日。
3.收件方、收件方的代理人拒绝在送达回执上签收的，发件方可采用公证送达、报纸等媒体上公告送达或在本合同载明的地址大门处张贴拍照等留置送达方式做出有效通知，且经公证送达、公告送达或留置送达而生效的通知应被视为有效通知及送达。
4.如果通讯地址或联络方式发生变动的一方(简称“变动一方”),未将有关变化及时通知其他方，协议另一方按未通知前的联系方法送达文件、通讯和通知等，该文件、通讯和通知等按照本条约定方式送达的，视为已经有效送达，变动一方应对由此而造成的影响和损失负责。
十一、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本合同的变更、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共柒页，一式叁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北部湾产权交易所备案留存壹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转让方(甲方)：                   受让方（乙方）：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签字）:              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